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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

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项目名称：专项业务费

评价年度：2022年度

市级预算部门单位（公章）：湛江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

填报日期：2023年4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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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基本情况

(一)项目概况

狠抓核心业务指标，提升群众服务质量，扩大政策普惠面，

采用灵活多样的宣传方式开展住房公积金政策宣传，提高住房公

积金政策的知晓度，增强住房公积金亲和力，树立住房公积金阳

光形象的良好效果，从而落实国家普惠政策，促进我市住房公积

金筹集工作，充分促进住房公积金缴存职工住房消费的作用，助

力我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。

(二)评价年度项目绩效目标设定情况

总体目标:使住房公积金政策深入民心，营造良好社会氛围，

稳步实现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。

阶段性目标:达到预期宣传效果，住房公积金政策深入民心。

二、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
根据《湛江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3年市级财政资金绩效自评

工作的通知》(湛财绩〔2023〕2号)要求，成立了市中心财政资

金绩效评价小组，明确财务、业务等人员分工，确定评价工作联

络人，拟定具体评价工作方案。

绩效评价工作小组根据工作方案，对专项业务费细化进行了

绩效自评，着重分析了各分项目的立项、资金到位、项目管理、

产出效益等方面的内容，并对项目体现资金投入分配、项目运行、

效果成效等方面作出了评价。根据《整体绩效自评指标评分表》

规定的内容，经综合评价，我中心专项业务费项目2022年度支出

绩效自评得分为100分，财政整体支出绩效为“优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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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绩效自评结果

自评分数:100分

自评等级:优

四、项目资金使用绩效

(一)资金投入情况

1.资金到位情况

年度预期投入435万元。预算安排435万元，实际到位资金

424.34万元。预算资金分配按规定履行报批手续，符合相关管理

办法,依据充分。资金分配额度合理，与项目单实际相适应，有助

于绩效目标的实现。

2.资金执行情况

资金拨付下达424.34万元，按合同约定和中心内部规定实际

支出424.19万元。资金到位及时、足额，无截留、挪用等情况。

3.资金管理情况

市中心管理制度健全，执行严格，资金支出和会计核算规范。

(二)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
1.产出指标完成情况

计划归集住房公积金79亿元，采取多渠道、全方位、广覆盖

的方式加大宣传力度，通过广播电视台、报纸网络、新媒体等进

行缴存政策宣传；分层次分批次进行上门做工作；加大力度向未

建制企业寄发催建函，向不按规定每月缴存的单位寄发催缴通知

书；严格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，重点对涉及职工投诉逾期不缴

或者少缴住房公积金违法行为进行强力执法，实际归集82.7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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亿元，时效为2022年12月31日前。以上产出指标完成。

2.效益指标完成情况

计划上交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2.6亿元，始终坚守资金安全

“生命线”，科学管理全市住房公积金，确保资金运转安全高效，

实际上交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3.13亿元；计划发放住房公积金个

人贷款20.5亿元，实际发放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20.08亿元。以

上效益指标完成。

3.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

群众满意度计划达到90分以上，深入开展双休日专场服务、

预约服务、上门服务、延时服务、培训服务，志愿服务等“六大

特色服务”，努力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；致力于创新“互联网+住

房公积金政务服务”模式，让信息多跑路、群众少跑腿；完成业

务系统与省数字空间对接，实现全省第一个同时接入个人空间和

法人空间的政务服务单位，实际97.56分。以上满意度指标完成。

五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绩效自评结果拟作为市中心将来开展类似工作的参考依据和

前期需求经验材料，并在规定时间内通过市中心网站公开公示，

接受社会监督和询答。


